    单位油烟漏出和部分从地面排出未全部导入新管道排走，居民生活仍受影响，盼望彻底解决
尊敬的区领导：
    您好！我是和平区常住居民，现向您反映标题中所述问题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和解决。具体情况如下：
和平区湖北路14号单位(市机关后勤事务服务中心)自从6月24日升高了排烟口后油烟排放还有部分油烟从地面漏出或排出，7、8、9月份以来反映人一直在建设性地提出反馈信息，希望该单位在食堂油烟排放时把其全部油烟都从新升高的排烟管道排走，但三个月以来情况并非如此，据从中秋节以来到现在的一个月排烟观察，该单位排放的油烟仍有部分从地面漏出或排出，在地面漏出或排出的油烟仍对相邻居民小区（南京路80-84号小区）的居民生活造成影响，仍有油烟进入家里，油烟进入时不能正常在家生活休息，这种状况有违当时有关部门协调解决油烟问题的初衷和目的目标，也是反映人（受油烟影响的居民）所不希望仍然能看到的现状。经过仔细观察在某些特定的时段升高的排烟管道有的时候是不工作的（例如周日或个别工作日的某些时段），但食堂工作时仍有油烟从地面排出进入到居民小区，推测可能是排烟管道仍有漏处、某些设备没开、设备壳体漏烟或缺少挡板、除油烟净化器和风机之外的其它排烟设备排出的油烟没有导流入新的排烟管道形成其独立于排烟管道单独在地面排烟（例如蓝色箱子排烟的装置，等等）。综合三个月以来的居民每日身临其境的观察体验，该单位食堂在其工作的全部时段所排放的油烟并没有百分之百地都经过新升高的排烟管道从高空排走，地面漏出或排出的油烟对居民造成的影响仍存在，这说明希望把油烟导入高空排走的设施起到的作用和相应设施的总体效果和健壮性(可靠性)还有待提高。这就意味着居民在家里不能根据生活需要正常开窗，每日开关窗时间被迫不得不观察该单位油烟排放的时长来决定自己开窗户的时间（白天能开窗的时间所剩无几），即便是不开窗户也有油烟从窗缝门缝渗入屋内，油烟积聚在屋内，时间长了人因缺氧会头晕困倦难受，油烟味造成鼻塞，血压升高。该单位油烟排放时造成居民在家里的日常生活和休息不能保证正常和放松。此油烟问题迁延时间本就一年零四个月，6月底该单位安装了新的排烟管道之后本以为无事了但漏烟问题又迁延了三个月，如果其漏烟和仍有部分油烟在地面排放的情况不能彻底消除，无疑是对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长久的影响，也是造成慢阻肺、肺癌等患有这些疾病的明确病因和隐患，这个判断是基于卫健委的相关资料和各种疾病的统计信息。还有今年2月我患上的干眼症（因在家里眼睛接触油烟时间长）、3月份一躺下和一起床就天旋地转眩晕持续了5天（因油烟着急）、和7 月份的足跟痛（因外出躲烟累积在外行走站立时间长）这些连带病痛。该单位食堂在某些特定时段不起动排烟管道也能往地面周边排放油烟，这是居民观察到的客观存在。即便管道起动时也有漏出的油烟味进屋。针对近一个月的观察该单位油烟在地面漏出或排出主要分为糊烟味、带油味的糊烟味、辛辣烟味、酱香烟味和香味烟味，这几种味道出现在早中晚三个不同的时段当中。因此居民盼望消除这种情况。 
    居民感谢以前有关方的协调和工作，现在郑重要求油烟排放单位做到在任何食堂的工作时段都不要把油烟漏出或者排出到居民小区的这一边，彻底消除今后对居民生活的继续影响，完全阻止其油烟在任何时段任何操作状况任何设备开与不开都不要有油烟再进入到居民小区这边。油烟排放单位没有居民这边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居民这边确是受到油烟的真实影响，请油烟排放单位充分理解居民群众的苦衷和难处，避免对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损害，以及身心健康的进一步损害。要求彻底解决此问题。
    该单位食堂的油烟排放现状严重干扰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侵害了居民享有正常生活的权利，损害了居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居民对漏烟问题和部分油烟仍从地面排出的现状表示不满，对此问题迁延过久和对居民的影响深表遗憾，事实上问题解决好不好，彻底不彻底，主动权在油烟排放单位自身，居民认为此事不能长久协调无果，也不能长期拖下去，居民身体状况和日益增长的年龄承受不了单位油烟这样长久地每日进入家里。疫情当下，居民防疫和配合政府防疫已实属不易，该单位油烟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解决不彻底，更是雪上加霜的情况，对该种状况表示深度担忧和不满。
居民的生活不能每天视该单位油烟排放的长短来决定生活状态，也不能视其油烟排放的长短来决定开窗时间。且不说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受到严重损害，就连居民群众的最基本安居都不能保证，还何谈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何谈实现？该单位6月底升高了排烟管道，是为了解决其油烟不进入居民区和居民家里，但前提是要把食堂排放的油烟都全部装入（导流入）新的排烟管道当中，从高空排走，这样才能实现新的排烟系统应该有的可用性和健壮性（可靠性）。尽管街道曾经有过沟通，但根据目前状况看，食堂排放油烟并没有全部从新的管道排走，就是没有把全部油烟都导流到新的管道当中从高空排走。或许该单位领导和主管人员还不知道目前的状况，或许他们对油烟溢出到居民小区和居民家里还理解不足，因为没有长期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到痛苦。因此具体情况还需要该单位的领导了解和详细掌握，才能有后续的处理，将油烟全部导流到新管道从高空排走（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壳体漏烟、缺少挡板、其他没有连接到新管道的独立油烟排放设备的排烟）。油烟排放溢出到小区的问题对该单位来讲是8小时工作当中的事情，但对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确是全时段的、长久的，对任何一个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也不会接受家里每日长期进入油烟和与油烟相伴生活的状态，任何一个人民群众也不会在明确知道的情况下继续容忍其油烟损害群众的身心健康，因此对于反映人来说，不可能接受这种每日受到油烟侵扰的状态（身心承受能力已承受不了，身体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了），油烟侵扰必然要彻底结束，反映人也有和其他居民一样享有正常生活的权利。
承蒙各方面的努力，该单位6月底升高了排烟口，但是反映人遇到漏烟和有部分烟从地面排出的情况，生活还受影响，所以也不能假装皆大欢喜不如实客观去反映问题，反映人必然要把问题反映清楚，来维护正当的生活权益。油烟不漏出或不从地面排出完全避免影响居民是该单位的社会责任，不是施舍。该单位为了解决油烟进入小区升高了排烟口，当时也说过要采取“一劳永逸的办法”，现在油烟排出实际运转操作与当初的解决目标不符，有差距，怎么遗留下的漏烟问题就解决不了了呢？怎么就不能正面面对呢？更不应被曲解、搁置、打折扣、含糊其辞、视为可有可无吧。既然也说过“老百姓的事无小事”，那就请其彻底阻止油烟进入居民小区和家里，请该单位尽早地把油烟完全治理好，停止油烟扰民。“老百姓的事无小事”应是面对和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前和解决全过程中的态度，不应放在事后。该单位应主动关注持续做到自家油烟不进入居民小区不扰民。
解决漏烟应该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这里的漏烟是指设备壳体漏烟和独立于新管道的其他排烟装置在地面的排烟。以10月8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为例，从早晨6：00-13：30，下午15：50-17：30一直有油烟漏出，进入/渗入居民家里，居民受影响大。又如10月9日早6:20-12:00该单位在排放油烟，此时天气晴朗风力7级，本应进入家里的是很清新的空气，关窗也应渗入清新的空气，但我关窗后整个早晨到中午家里渗入的是该单位漏出的是香的油烟且味道明显、聚积在屋里，而非自然空气本底的味道，让人头晕、头胀、血压升高。该单位油烟排放全年无休，今年国庆假期七天其油烟均有漏出扩散到居民这边，例如国庆第六天，单位油烟排放一直持续到6日18:47，有较明显的糊烟味，在院子里能闻到，在家中开窗会被风吹进屋子，关窗也会随缝隙进入屋内，该情况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和休息，是国庆期间排烟最长最晚的一天。大家都知道煤气管道是严格不漏的，飞机舱门是严格不漏的，而该单位的排烟系统并非严格不漏（设备壳体在地面附近漏烟和独立于新管道的其它排烟装置在地面的排烟），加之其每日排放时间长、产生的油烟量大、而且还有人为操作的因素影响，形成了现在其漏烟仍然影响居民生活的现状。漏烟各种因素中涉及人为操作的因素（含外包人员操作）光靠人员的“自觉”是保证不了的，应有技术手段的保证和机制的约束。即便对街里曾经的沟通，该单位对街里的解释也仅以有声音没声音来解释（实际问题也不是仅靠解释就能说没了的呀），就没有体会到和换位思考似地意识到其漏烟仍对附近居民的影响程度，也未闻其有全面深入细致的对问题的考察了解，更无严谨细致全面的措施解决漏烟问题，持续至今。也无解决期限，长短任意。人家8小时后下班回家，人家不着急，而我受影响的是家，是安身立命的地方，而且是唯一的家。人连自己的家都不能好好待着，都不能安居，每天担心油烟几点进家然后立刻关窗或外出，每天早晨必须6点前起床为迎接油烟进屋做准备，想多睡一会儿都不行，不分节假日和平时，还担心大的雨雪雾霾沙尘暴天气来临时油烟进家时没处躲没处藏的，您说这叫受的什么罪？！这离获得感和幸福感有多远？! 有时告诉我再观察，而升高排烟口后我已认真观察体验了三个月有余，就是上述这样的情况。还请了解一点，根据小区地形，该单位的排烟设施位置在上风口（他们的位置选择相对于我们而言就不尽合理），我们的楼和我住的位置是在下风口，他们的排烟设施是在我们小区的风力通道的入口处，相当于在我们小区的呼吸道的咽喉处，所以只有其油烟100%全部通过新管道从高空排走或引流走，否则只要其有漏烟就会进入居民小区院里和家里影响居民生活。也期待有更多更好、更扎实稳定可靠的办法解决漏烟。解决好居民的急难愁盼，使居民的生活真正恢复正常，让居民群众的生活和身体健康不再被该单位的油烟漏烟拖得更久以至人生被全面拖垮，尽早恢复生活的安宁，在这里向您求助了！
请相关单位把漏烟问题尽早完整地解决掉，避免该单位油烟漏烟再进入居民小区和居民家里。
衷心感谢区领导的关注和帮助。
                                              居民 徐江
                                           （13002218882）
                                           2022年10月9日

